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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山東新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Xinhu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00719）

補充公告

持續關連交易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零二零年六月二十三日的持續關連交易公告（「該公告」）。除非文

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提供如下有關魯抗醫藥協議的額外資料：

實際交易金額

由 2020年 3月 11日至 6月 23日，魯抗醫藥協議下的實際交易金額(未經審計)如下：

交易方 交易金額 (人民幣)

從魯抗醫藥採購產品 394,000

向魯抗醫藥銷售產品及提供服務 1,315,800

總合計 1,709,800

上述實際交易金額未超過上市規則第 14A.76（1）條的界線。

定價政策

魯抗醫藥提供的產品

就根據魯抗醫藥協議的每一批次擬進行購買交易將訂立的採購協議的價格及條款應由訂約各

方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釐定，按公平原則磋商，並符合下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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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透過網站查詢方式參照最少兩名獨立第三方於同一期間公佈的相同或大致相若產品

的當時市價，而這些獨立第三方應在相同或附近地區提供相同或大致相若的產品; 及

(ii) 確保對本公司而言，魯抗醫藥提供的價格無論如何不遜於獨立第三方供應商於同一期

間在相若交易中給予本公司的價格及條款。

提供給魯抗醫藥的產品

就根據魯抗醫藥協議的每一批次擬進行由魯抗醫藥向本公司購買而進行的交易將訂立的採購

協議的價格及條款應由訂約各方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釐定，按公平原則磋商，

並符合下列原則：

(i) 任何交易價格將按實際產生的成本加合理利潤率（參考行業一般利潤幅度）而釐定，

本公司將參考相關原料藥或中間體產品的歷史平均價格（在儘可能情況下）及/或最少

兩名上市公司所披露可比較產品的利潤率，以釐定所收取的利潤率是否符合行業情況。

公司亦會考慮市場上的供求情況及魯抗醫藥的訂單的迫切性以決定最終交易價格。部

分公司會於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或國內證券市場（包括但不限於中國銀行間市場

交易商協會營運的銀行間市場）發佈其主要產品及服務的利潤率，本公司可就此取得

參考。由於該等資料按行業及地區分類，本公司將選擇並參考相同地區、附近地區或

中國境內可資比較產品及服務的利潤率（在可能情況下），以釐定所收取的利潤率是

否符合行業情況; 及

(ii) 確保對本公司而言，本公司提供給魯抗醫藥的價格無論如何不遜於本公司於同一期間

在相若交易中給予獨立第三方的價格及條款。

提供給魯抗醫藥的服務

就根據魯抗醫藥協議的向魯抗醫藥收取的服務費用應由訂約各方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

業條款釐定，按公平原則磋商，並考慮以下因素：

(i) 擬提供的服務之迫切性;

(ii) 估計就提供相關服務將需要耗費的工時及/或工作日之人力資源成本

(iii) 擬提供的服務之規模及複雜程度;

(iv) 就過往類似性質之交易所收取費用。

內部控制

為確保魯抗醫藥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及不會損害本公司和少

數股東的權益，本公司已採取以下內部控制程序：

(i) 於交易訂立前，公司管理層會進行會面，討論及評核魯抗醫藥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每宗

交易的條款及條件以及定價機制，以確保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

(ii) 本公司的財務部會每月審閱有關交易，並向董事會呈交相關資料以供審閱，當中包括

但不限於歷史及實際交易金額，以確保相關交易按照魯抗醫藥協議的條款進行，並無

超出各個年度上限以及定價政策有效地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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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根據上市規則，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核數師將對與本公司於魯抗醫藥協議下進行

的持續關連交易的條款進行年度審閱，以確認定價政策及年度上限保持公平合理，且

將在本公司發佈的年度報告中每年進行確認。

除以上所述者外，該公告所載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山東新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張代銘

董事長

中國淄博 2020年 6月 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之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代銘先生（董事長） 任福龍先生 李文明先生

杜德平先生 徐列先生 杜冠華先生

盧華威先生


